
2025 年度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
职称评审总方案

为做好2025年度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技术职称申报

评审工作，按照《市人社局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

知》（津人社办函〔2025〕379 号）要求，结合我市化工行业专业

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情况，特制定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专业级别

2025 年度申报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副高级、中级）

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须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申报。副高级

职称下设化学工程、无机化工、有机化工三个专业。

二、评审范围

（一）本市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含

中央和外省市驻津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中在职的专业技术

人才，以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由职业者，

均可参加本专业职称评审。在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港澳台地区

人才和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

籍人才，可按规定申报。对于全面实行岗位管理、专业技术人才

学术技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一般应在岗位结

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

（二）高技能人才可按照《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高

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局

发〔2022〕26 号）有关规定，申报本专业职称。



（三）按照《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

等级与职称衔接对应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3〕64 号）

规定，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且符合晋升高一级别职称标准

条件的，可持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和用人单位聘任证明直接申报。

（四）受到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处分的人员，按照相关规

定，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公务员（含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和已离退休人员不在职称评审范围。

三、评审方式

2025 年度本专业职称评审方式为：评委会专家评审。对于不

具备规定学历、所学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的申报人员，需要参

加相应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

四、评审政策

（一）2025 年度本专业职称评审工作按照国家和本市职称

评审管理有关规定、《市人社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关于深化

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9〕

39 号）和化工专业职称评价政策规定的申报条件执行。职称申

报人员（以下简称申报人）一般每次只能申报一个系列或专业，

每年同一系列或专业只能申报一次。同一单位申报相同职称系列

（专业）相同层级的人员应统一报送同一评委会，不得多头报送。

（二）2025 年度职称评审中，本市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的

在站博士后可以通过其博士后设站单位申报副高级职称。用人单

位应按照有关规定，保障援派人员、双创人员等享有相应的职称

申报权益。专业技术人才可凭持有的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

省级人社（职称）部门颁发或授权颁发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书，在本市进行职称评审。

（三）对本市各类企业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可根据其

业绩水平按照规定程序直接申报本专业相应层级职称。直接申报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工作年限和业绩成果应符合正常申报相

应层级职称的条件，业绩成果自取得上一级职称后开始计算。其

中，外省市企事业单位柔性引进至本市的专业技术人才，与本市

企业签订工作协议 1年以上且每年累计在津工作不少于 2个月的，

可在本市按规定申报职称，相关业绩成果应以在津工作期间业绩

成果为主。

（四）2025年度职称评审，民营企业中化工领域专业技术人

才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方面享有平等待遇。对

劳动关系的确认，一般通过查验社保登记记录方式进行确定，

社保登记记录应足以证明存在稳定劳动关系，查验时间一般

不少于 6 个月。

（五）申报人应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完成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并将继续教育情况作为职称申报的必要条件，用人单位、业

务主管部门逐级对申报人继续教育情况进行核验，对当年继续教

育完成情况实行申报人承诺制，对承诺不实的申报人取消当年申

报资格。

（六）实行全流程网上办理，统一使用职称评审系统，实现

网上申报、网上办理、网上查询、网上评审、网上发证、网上核

验。评审通过人员在线自行下载、打印职称电子证书和电子评审

表。



五、时间安排

（一）开展申报推荐。各业务主管部门指导推动用人单位开

展职称申报推荐工作，申报人、用人单位、业务主管部门登录职

称评审系统，在线进行申报、受理、审核、反馈等操作。申报人

自 10 月 9 日（星期四）9 时起登录职称评审系统，按要求在线填

报相关信息、上传佐证材料，并于 10 月 24 日（星期五）16 时前

完成初次提交。用人单位审核后开展推荐，对推荐结果在单位内

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资料需以图片方式

留存备查，并在职称评审系统中上传，外省市委托代评人员需提

供备案材料。经业务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申报材料提交至本评委

会。

用人单位向业务主管部门在线审核提交材料的工作应于 10

月 31 日（星期五）18 时前完成，业务主管部门向职称评审办事

机构在线审核提交材料的工作应于 11 月 7 日（星期五）18 时前

完成。业务主管部门和所属用人单位应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保

障在线审核提交工作如期高质量完成。

（二）评委会线上审核。评委会对接收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为了不影响申报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对于反馈“不属于本评委会

评审范围”的申报材料退回后，原则上用人单位不能再次提交至

本评委会；对需要补充材料、完善信息的请申报人按照退回原因

逐条修改完善并一次性完成，须于 11 月 28 日（星期五）16 时前

提交至本评委会，逾期不再接收。



（三）组织专业知识考试。12 月 21 日（星期日）前，组织不

具备规定学历、所学专业与申报专业不一致的申报人员参加相应

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具体培训考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组织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会议召开 7 日前在职称评审

系统上报评审计划并完成评审专家抽取工作，全部评审工作原则

上将于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五）公示通过人员。评审结束后，各职称评审办事机构应

在职称评审系统等媒介对通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

（六）获取职称证书。公示无异议的，在职称评审系统中公

布评审结果，并生成电子职称证书，评审通过人员可在线下载打

印职称电子证书及电子版《天津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交存档

部门归档。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刚

电 话：022-58980536

附件：1.材料清单

2.填报说明

3.业绩水平证明函（模板）

4.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职称评价标准

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22 日


